
   

 

关于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增值税核算及帐务处理问题的探讨 

文/林昌森 谢晓梅 

   目前我国出口货物税收政策主要有三种形式：出口免税并退税、出口免税但不退税、出口不
免税也不退税。从税法上理解，免税是对本道环节生产或销售货物的增值部分免征增值税，而退税
则指对出口货物前道环节所含的进项税额进行退付。 
根据有关规定，出口型企业（这里以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为例）为正确核算增值税免抵退税问题，需
要在应在“应交税金”科目下设置“应交增值税”明细科目，借方发生额，反映出口企业购进货物
或接受应税劳务支付的进项税额和实际支付已缴纳的增值税；贷方发生额，反映出口企业销售货物
或提供应税劳务应缴纳的增值税额、出口货物退税、转出已支付或应分担的增值税；期末借方余
额、反映企业多交或尚未抵扣的增值税；期末贷方余额，反映企业尚未缴纳的增值税。出口企业在
“应交增值税”明细帐中，应设置“进项税额”、“已交税金”、“减免税金”、“出口抵减内销
产品应纳税金”、“销项税额”、“出口退税”、“进项税额转出”等专栏。各栏目核算的内容如
下： 
   1、“进项税额”专栏，记录出口企业购进货物或接受应税劳务而支付的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
扣的增值税。出口企业购进货物或接受应税劳务支付的进项税额，用蓝字登记；退回所购货物应冲
销的进项税额，用红字登记。 
   2、“已交税金”专栏，核算出口企业当月上交本月的增值税额。 
   3、“减免税金”专栏，反映出口企业按规定直接减免的增值税税额。 
   4、“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专栏，反映出口企业按规定的退税率计算的出口货物的进
项税额抵减内销产品的应纳税额。 
   5、“转出未交增值税”专栏，核算出口企业月终转出应交未交的增值税。 
上述五个专栏在“应交增值税”明细帐的借方核算。 
   1、“销项税额”专栏，记录出口企业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收取的增值税额。出口企业销
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应收取的增值税额，用蓝字登记；退回销售货物应冲销的销项税额，用红字
登记。 
   2、“出口退税”专栏，记录出口企业出口的货物，在向海关办理报关出口手续后，凭出口报
关单等有关凭证，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出口退税而应收的出口退税款。出口货物退回的增值税额，
用蓝字登记；出口货物办理退税后发生退货或退关而补交已退的税款，用红字登记。 
   3、“进项税额转出”专栏，记录出口企业的购进货物，在产品、产成品等发生非正常损失以
及其他原因而不应从销项税额中抵扣、按规定转出的进项税额。对按税法规定，不予退税的部分，
应在作出口成本增加的同时，做“进项税额转出”。 
   4、“转出多交增值税”专栏，核算出口企业月终转出多交的增值税。 
上述四个专栏，在“应交增值税”明细帐的贷方核算。  
   在现行办理增值税免抵退税工作中，出口企业都是用免抵退税软件来办理的，企业只要按照
软件的要求填上准确的数字就可直接计算出当月免抵退税额。这其中的难点是计算出免抵退税不得
免征和抵扣的税额，简单一点计算就是：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的税额=[出口销售收入（FOB
价）---进口料件成本（CIF价）]X （征收率---退税率）。在准确输入免抵退税有关数字后，就可
直接打印出免抵退税汇总表，表中显示出出口企业当月应退或应补交的税款。 
   应该说，自从有了退税软件后，免抵退税的计算不是一个大问题，反而是清算后的帐务处理
问题对有的企业来说到存在困难，主要问题是：目前国家对免抵退税的帐务处理没有明确的规定。
据了解，目前的帐务处理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根据当月的“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抵、退税
申报汇总表”中的当期应退税额，借：应收补贴款 贷：应交税金—出口退税 ，待收到退税款时，
借：银行存款 贷：应收补贴款 ；第二种：根据当月的“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抵、退税申报汇总
表”中的当期应退税额，借：应交税金—出口退税 贷：补贴收入 ，待收到退税款时，借：银行存
款 贷：应交税金—出口退税。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由于增殖税采用价税分离的方法，出口退税
应该退的是出口产品所耗用材料的进项税额，但是由于出口企业的出口销售和内销是不容易区分
的，因此产生了增值税清算复杂的过程，使人搞不清楚究竟退税退的是什么内容，帐务应该如何处
理。因此企业办理的出口退税，应该退的是该项出口货物的进项税额，因此我们认为上述第一种方
法更应该能够准确表示了出口退税的含义，即企业出口货物所获得的增值税退税，应冲减相应的
“进项税额”或已交增值税税金，不应该作为补贴收入而并入利润征收企业所得税。 
   实际上在日常增殖税核算中，最直接的方法是，在月末将“进项税额”、“已交税金”、

 



“销项税额”、“出口退税”、“ 进项税额转出”等月末余额直接转入“应交增值税——未交增
值税”科目，如果“应交增值税——未交增值税”科目是借方余额，则表示当月应退税额，如果是
贷方余额，则表示当月应补税额。这样，企业不一定非通过计算确定当月应补税额或应退税额再转
入“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或“应交增值税——转出多交增值税”进行核算（作者单
位：林昌森/深圳招商局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谢晓梅/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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